
南政地〔2025〕108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提供
蓬岛村乡村振兴电子商务区用地的批复

市资源局：

《南安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蓬岛村乡村振兴电子商务区用地使用集体土地的请示》（南资源〔2025〕845号）收悉，经研究，同意将蓬华镇蓬岛村集体建设用地1.5065公顷（原地类为建设用地）拨用给蓬岛村委会作为蓬岛村乡村振兴电子商务区项目用地，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

蓬华镇人民政府应根据项目备案、规划要求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不得擅自改变用途，不得变相开发房地产。请蓬华镇人民政府按规定办理有关用地手续，缴纳各项用地税费。

   南安市人民政府
2025年10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蓬华镇人民政府。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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